國立東華大學計畫學習型參與人員同意書

	為辦理         (校內計畫編號) 計畫聘任學習型兼任助理，雙方茲同意下列事項，並共同遵守：
1、 計畫為鼓勵/補助受聘人從事學習相關活動，得依聘任金額為上限，按月支付相關獎助費用。
2、 受聘人支領上述費用無需提供與相對勞務或相當之勞動、工作行為。
3、 上述指稱之學習行為，係為課程、論文研究之一部分，或為畢業之條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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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  聘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計畫主持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備註：
1. 人員之聘任應視實際工作內容分為勞務型或學習型，計畫若因隱瞞或規避相關勞健保義務及費用，所致生之相關處分，由計畫相關人員負責。
2. 為維謢計畫參與人員權益，若計畫聘用目的純為執行計畫相關活動，或蒐集、田野調查、實驗、研究所得之資料為計畫所需，無關課程、論文研究、畢業之條件，應視為勞務型兼任助理，並由計畫經費支應相關勞健保費用。
3. 計畫亦應視計畫委辦/補助之性質，為人員之聘任，如非學術活動委託類計畫不宜聘任學習型兼任助理。
4. 本同意書為聘任附件，應附於聘任文件一併歸入相關憑證。
